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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宿 州 市 财 政 局

宿人社秘〔2020〕34号

关于进一步落实疫情期间
稳定就业政策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

共渡难关若干措施的通知》(宿政办秘〔2020〕3号)、《关于疫

情防控期间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任务的实施方案》

(宿办明电〔2020〕3号)等文件精神，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，

着力推进各类企业复工复产，大力支持企业稳定和扩大就业岗

位，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。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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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帮扶企业稳定就业岗位

（一）发放一次性稳定就业补贴

在疫情防控期间保持正常生产、稳定岗位并积极开发新岗位

的制造业企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；受外部环境或疫情影响面

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、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商贸

流通、交通运输重点企业，可申请一次性稳定就业补贴。（企业

具体名单由当地经信局、发改委、商务局、交通运输局提供。）

1.申请条件

（1）春节期间连续生产或 2月 20日前复工复产；

（2）2019年底实际参加失业保险人数在 20人以上;

（3）2019年裁员率不超过 5.5％(对参保职工 30人以下的中

小微企业，裁员率放宽至不超过企业参保职工总数的 20%）；

（4）与工会组织(含企业工会组织)协商制定稳定就业岗位

措施；

（5）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、省、市产业政策，上年度未

受环保行政处罚、未发生恶意拖欠职工工资、未列入失信企业名

单的企业。

2、补助标准

按照每人 2000 元和实际参保人数确定一次性稳定就业数

额，最高补助 50万元，与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和失业保险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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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还政策不重复享受。

符合条件的企业填写《宿州市企业一次性稳定就业补贴申请

表》,并准备相关材料，经同级主管部门同意后向参保地人社部

门申报。人社、财政部门审核后发放。

（二）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

纳入省、市重点企业(困难企业)名单中的企业，同时具备以

下条件的可申请失业保险稳岗返还。

1.申请条件

（1）受外部环境或疫情影响生产经营面临暂时性困难且恢

复有望，2019年底实际参加失业保险人数在 30人以上的企业；

（2）坚持不裁员或少栽员，2019年裁员率不超过参保职工

总数的 5.5％的企业(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30人以下的中小微企业，

裁员率放宽至不超过企业参保职工总数的 20％);

（3）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 12个月及以

上的企业；

（4）与工会组织(含企业工会组织)协商制定稳定就业岗位

措施的企业;

（5）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、省、市产业政策，上年度未

受环保行政处罚、未发生恶意拖欠职工工资、未列入失信企业名

单的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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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补贴标准

稳岗返还资金按照 6个月 2019年末全市月人均失业保险金

标准(6900元)和企业上年度月均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确定，一

次性发放。2019年度已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的企业，原则上

不再享受此次稳岗返还政策。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与一次性稳

定就业补贴政策，企业不可重复享受。

符合条件的重点企业(困难企业)填写《宿州市失业保险稳岗

返还补贴申请表》、准备相关材料，经主管部门同意后向参保地

人社部门进行申报。人社、财政部门审核后发放。

（三）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社会保险补贴

小微企业与高校毕业生、自主就业军人、建档立卡贫困劳动

者签订 6个月以上劳动合同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由就

业补助资金给予小微企业按照其为以上三类人群实际缴纳的五

项社会保险费给予补贴（不包括个人应缴纳的部分），补贴期限

不超过 12个月。

二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就业创业服务补助

对在疫情防控期间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职业介绍的人力资源

服务机构，通过购买服务方式，按照推荐到企业新签订 12个月

以上劳动合同并参加社会保险的人员数量，按照每人 500元的标

准给予就业服务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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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延长公益性岗位政策享受期

在疫情防控期间，公益性岗位补贴政策享受期满仍未实现稳

定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与单位签订 6个月以上劳动合同（劳动合

同签订后一周内，要通过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用工

备案），单位按月足额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并缴

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，公益性岗位政策享受期限可延长一年。实

施期限截止到 2020年底。

四、促进贫困劳动者就业政策

（一）对在疫情防控期间新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者就业的

就业扶贫车间，按照新签订 12个月以上劳动合同（或协议），

每新吸纳 1人按照 1000元(无法返回湖北就业的按照 2000元)的

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，每个就业扶贫车间最高不超过 4万元。

（二）对在就业扶贫车间稳定就业 3个月以上的建档立卡贫

困劳动者，因受疫情影响车间半停产、间歇式生产、开工不足期

间当月未上岗的，可继续给予就业补贴（标准为 200元/人.月），

补贴时间不得超过 3个月。

（三）对在疫情防控期间建档立卡贫困劳动者外出就业的，

按照距离远近给予交通补贴。

1.区县外实现转移就业的，距户籍所在乡镇 200公里范围内

的按每人补贴最高不超过 300元标准发放交通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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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距户籍所在乡镇 200-500公里范围内的，按每人补贴最高

不超过 400元标准发放交通补助。

3.距户籍所在乡镇 500公里以外的，按每人补贴最高不超过

500元标准发放交通补助。

原则上每人 1年内可申领交通补助次数不超过 2次。

附件：1.宿州市企业一次性稳定就业补贴申请表

2.重点（困难）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补贴申请表

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宿州市财政局

2020 年 3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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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宿州市企业一次性稳定就业补贴申请表

企业名称
2019 年参保
职工人数

现参保职
工数

是否已享受失
业保险稳岗补
贴或失业保险
费返还政策

申请金额

开户户名 开户银行

银行账号

经办人 联系电话

企业稳定

就业说明

（可另附纸填写）

（企业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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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

意见 负责人签名：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人社部门

审核意见
负责人签名：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财政部门

审核意见
负责人签名：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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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重点（困难）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补贴申请表

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

单位性质 国民行业类型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社会保险编号

2019年末职工人数
2019年度裁员率

（%）

2019年月均参加失业

保险职工人数

2019年失业保险缴

费总额（万元，包

含单位和个人缴

费）
经办人姓名 经办人联系方式

暂时性经营困难的表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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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单位

以上申请内容均真实准确，如有虚假，本单位愿承担相应

法律责任。

负责人（法人代表）： 年 月 日

申请单位（公章）

主管部门

意见

负责人签名：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（县区）

失业保险

经办机构

意见

负责人签名：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（县区）

人社部门

意见

市

负责人签名：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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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（县区）

财政部门

审核意见

负责人签名：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此表一式二份。

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 3月 13日印发


